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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法委员会 

第六十九届会议 

2017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2 日和 

7 月 3 日至 8 月 4 日，日内瓦 

  危害人类罪 

  起草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序言草案、条款草案和附件草案的案文和

标题 

  增编 

  起草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第 6[5]条第 4 款之二的案文和标题 

 第 6[5]条 

 在国家法律中定为刑事犯罪 

  第 4 款之二 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，确保根据国家刑法，本条草案所

述罪行由担任公职的人实施的事实不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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